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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成為司法官？司法官的⼯作內容是什麼？（下）──關於「檢察官」的任
務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法律⼊⾨  ‧ 2024-11-29

本⽂

在《上篇》⽂章中介紹了成為司法官的過程，法官的任務則已在《中篇》⽂章說明，請讀者前往參考。本⽂以
下僅就檢察官的任務[1]進⾏介紹。

⼀、檢察官的任務

（⼀）實施偵查

1. 開啟偵查

檢察官必須代表國家追訴犯罪，以公益代表⼈的⾝分維護社會秩序[2]。所以檢察官若因告訴、告發、⾃⾸或其
他情事[3]，發現有犯罪嫌疑時，應⽴即開始偵查[4]。

不過，雖然檢察官是追訴犯罪的公益代表⼈，但也不是說檢察官只要找出不利證據，讓法院成功對被告定罪就
是盡忠職守，反⽽正因為是「公益」代表⼈，檢察官更應注意對於被告有利的情況[5]。

此外，偵查不能只單靠檢察官的⼒量，因此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官能夠「指揮檢察事務官[6]、司法警察
官[7]及司法警察[8]協助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」的權利[9]。

2. 偵查不公開

為避免打草驚蛇、維護偵查程序的順利進⾏、落實無罪推定原則[10]、保障相關⼈員（如：犯罪嫌疑⼈、被害
⼈等）的名譽、隱私、安全，檢察官在偵查過程中應嚴守「偵查不公開[11]」原則[12]。

但如果是為了公共利益的維護或保護合法的權益，檢警等偵查機關可以在必要情形下適度公開說明[13]。例
如：殺⼈如⿇的通緝犯終於被逮捕歸案，為穩定社會秩序，偵查機關可以將此消息透露給⼤眾知悉。

（⼆）決定起訴與否

就像法官於審理案件後必須做出決定（裁判）⼀樣，檢察官於偵查後也必須做出決定（處分），讓案件結束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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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案件往下個流程進⾏。⽽檢察官可以做的決定包括：

1. 起訴（提起公訴）

檢察官若偵查後認為被告確實犯罪，即應提起公訴[14]，將案件移送法院，由法院來進⾏審理。

2. 不起訴

如果案件有下列情形時，檢察官就必須且只能做出不起訴處分[15]，這種不起訴處分的性質屬於「絕對不起訴
處分」：

（1）曾經判決確定。

（2）時效已完成。

（3）曾經⼤赦。

（4）犯罪後的法律已廢⽌刑罰。

（5）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，已經撤回告訴或請求，或已逾6個⽉告訴期間 [16 ]。

（6）被告死亡。

（7）法院對於被告無審判權。

（8）⾏為不罰。

（9）法律應免除其刑。

（10）犯罪嫌疑不⾜。

除了上述絕對不起訴處分的情形外，刑事訴訟法也賦予檢察官裁量權，讓檢察官可以在本來應該要起訴的情況
下，仍然給予不起訴處分[17]，此種不起訴處分的性質為「相對不起訴處分」，常⾒的狀況就是俗稱的「微罪
不舉」[18]。

舉例來說，A以資源回收維⽣，將B堆疊在家⾨⼝的紙箱也順⼿撿⾛，B發現後向檢察官告訴A有偷竊犯⾏，則
即便A的⾏為的確成⽴竊盜罪，檢察官也可以在考量案件狀況後（例如：A拿⾛的紙箱價值只有3元、或A每⽉
收⼊不到萬元卻還要扶養⼦⼥等），認為微罪不舉，依法做出不起訴處分[19]。



3. 緩起訴

緩起訴，顧名思義就是「暫緩起訴」，是⼀種介在起訴與不起訴之間的處分，當被告涉犯的不是重罪，檢察官
認為起訴有點過重、不起訴⼜有點太輕時，就可以做出緩起訴處分[20]。

講⽩話⼀點，緩起訴就是檢察官給被告⼀個「觀察期」的意思，假設前述的A因為竊盜罪被檢察官處分「緩起
訴期間2年」，則A若在這2年內⾮常安分守⼰，等緩起訴期間經過，A不僅不會被起訴[21]，也不會留下前
科，就像沒有發⽣過竊盜罪⼀樣；但若A在這2年內⼜故意犯罪或有其他法定事由時，檢察官就可以把緩起訴
撤銷，並將竊盜罪部分起訴[22]。

圖1：檢察官所做的不同處分
資料來源：楊舒婷

（三）實⾏公訴

若檢察官起訴，案件就會移送到法院進⾏審理。但審理過程中並不是只有讓法官看檢察官所整理的卷宗⽽已，
檢察官也有義務要出庭實際辯論。

（四）協助⾃訴、擔當⾃訴

1. 協助⾃訴

⾃訴是由被害⼈委任律師提起刑事訴訟的程序[23]，雖然律師也同樣具備法學專業知識，但刑事訴訟畢竟是追
訴犯罪、涉及公益的程序，所以有必要時，檢察官也可以⼀同出庭協助⾃訴⼈[24]。

2. 擔當⾃訴

假若⾃訴⼈在辯論終結前喪失⾏為能⼒[25]或死亡，導致訴訟無法進⾏，⾃訴⼈的法定代理⼈、直系⾎親或配



偶，可以選擇「承受⾃訴」，讓訴訟程序能夠繼續。但若沒有⼈可以承受、或具備承受資格的⼈在期限內不承
受，法院則能通知檢察官「擔當⾃訴」，也就是由檢察官繼續這個⾃訴程序[26]。但要注意的是，訴訟程序並
不會因為檢察官擔當⽽由⾃訴轉變成公訴。

（五）指揮刑事裁判之執⾏

法院經過審理後若判決被告有罪確定，檢察官就必須依照判決主⽂，執⾏刑罰（也就是死刑、徒刑、拘役或罰
⾦）[27]或沒收[28]等。

（六）其他法定職務

檢察官的其他職務包括：相驗[29]、聲請再審[30]等，⽽最⾼檢察署檢察總⻑，還另有「聲請⾮常上訴[31]」的
職務[32]。

（七）在職進修

為使檢察官能繼續吸收新知、充實所需知識、了解法學動向，檢察官每年度都必須從事在職進修[33]。

⼆、檢察官的保障和限制

為讓⾝為公益代表⼈的檢察官能好好履⾏⾃⼰的職責，法官法中對於法官的保障，同樣有準⽤於檢察官[34]，
因此除⾮有法定事由，否則原則上不能對實任檢察官為免職[35]、停⽌職務[36]、轉任檢察官以外職務[37]、地
區調動[38]、審級調動[39]等處分。

同樣的，對法官的限制也適⽤於檢察官[40]，包括：不能參加政黨或政治團體等相關活動[41]、不能兼任與職
業倫理、職位尊嚴不相容的職務或業務[42]（但有⼀點與法官不同的是，檢察官可以兼任「司法機關以外其他
機關之法規、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務⼈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[43]」），以及不能做出有損其職位尊嚴
或職務信任的⾏為[44]。

註腳
   法院組織法第60條：「檢察官之職權如左：

⼀、實施偵查、提起公訴、實⾏公訴、協助⾃訴、擔當⾃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⾏。
⼆、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⾏。」

[1]

   法官法第86條第1項：「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，為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⼈。檢察官須超
出黨派以外，維護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，公正超然、勤慎執⾏檢察職務。」

[2]

   例如：檢察官在等公⾞時，意外聽到隔壁路⼈向友⼈吹噓⾃⼰當詐騙⾞⼿獲利百萬。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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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：「檢察官因告訴、告發、⾃⾸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，應即開始偵查。
」

[4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條：「
I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，就該管案件，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⼀律注意。
II 被告得請求前項公務員，為有利於⼰之必要處分。」

[5]

   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2第1項：「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設檢察事務官室，置檢察事務官；檢察事務官
在⼆⼈以上者，置主任檢察事務官；並得視業務需要分組辦事，各組組⻑由檢察事務官兼任，不另列等。
」
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：「
I 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，處理下列事務：
實施搜索、扣押、勘驗或執⾏拘提。
⼆、詢問告訴⼈、告發⼈、被告、證⼈或鑑定⼈。
三、襄助檢察官執⾏其他第六⼗條所定之職權。
II 檢察事務官處理前項前⼆款事務，視為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三⼗條第⼀項之司法警察官。」

[6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29條第1項：「下列各員，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，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
：
⼀、警政署署⻑、警察局局⻑或警察總隊總隊⻑。
⼆、憲兵隊⻑官。
三、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，得⾏相當於前⼆款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：「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官，應受檢察官之指揮，偵查犯罪：
⼀、警察官⻑。
⼆、憲兵隊官⻑、⼠官。
三、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，得⾏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。」

[7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1項：「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，應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之命令，偵查犯罪：
⼀、警察。
⼆、憲兵。
三、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，得⾏司法警察之職權者。」

[8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項：「前項偵查，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、第⼆百三⼗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
⼆百三⼗⼀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，並提出報告。必要時，得將相關卷證⼀併發交。」

[9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：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，推定其為無罪。」[10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、5項：「
I 偵查，不公開之。……
V 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、辯護⼈、告訴代理⼈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⾏職務之
⼈員，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，偵查中因執⾏職務知悉之事項，不得公開
或揭露予執⾏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⼈員。」
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2條：「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⾏及真實發現，與保障被告、犯罪嫌疑⼈、被害
⼈或其他訴訟關係⼈之名譽、隱私、安全，並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，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，偵查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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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之。」
   除檢察官外，其他像是：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（官）、辯護⼈、告訴代理⼈等，其實也必須遵守偵查不

公開原則。
[12]

  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8條第1項：「案件在偵查中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
合法權益之保護，認有必要時，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。但其他
法律有不得公開或揭露資訊之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：
⼀、對於國家安全、社會治安有重⼤影響、重⼤災難或其他社會矚⽬案件，有適度公開說明之必要。
⼆、越獄脫逃之⼈犯或通緝犯，經緝獲歸案。
三、影響社會⼤眾⽣命、⾝體、⾃由、財產之安全，有告知⺠眾注意防範之必要。
四、對於社會治安有重⼤影響之案件，依據查證，⾜認為犯罪嫌疑⼈，⽽有告知⺠眾注意防範或有籲請⺠
眾協助指認之必要。
五、對於社會治安有重⼤影響之案件，因被告或犯罪嫌疑⼈逃亡、藏匿或不詳，為期早⽇查獲或防⽌再犯
，籲請社會⼤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，或懸賞緝捕。
六、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，為被告、犯罪嫌疑⼈⾏使防禦權之必要，⽽請求社會⼤眾協助提供
證據或資訊。
七、對於媒體查證、報導或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與事實不符，影響被告、犯罪嫌疑⼈、被害⼈或其他訴訟
關係⼈之名譽、隱私等重⼤權益或影響案件之偵查，認有澄清之必要。」

[13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：「
I 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，⾜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，應提起公訴。
II 被告之所在不明者，亦應提起公訴。」
關於公訴與⾃訴的區別，請參閱：⿈于⽟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公訴？什麼是⾃訴？》。

[14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：「案件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應為不起訴之處分：
⼀、曾經判決確定者。
⼆、時效已完成者。
三、曾經⼤赦者。
四、犯罪後之法律已廢⽌其刑罰者。
五、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。
六、被告死亡者。
七、法院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。
⼋、⾏為不罰者。
九、法律應免除其刑者。
⼗、犯罪嫌疑不⾜者。」

[1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：「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⾃得為告訴之⼈知悉犯⼈之時起，於六個⽉內為
之。」

[16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：「第三百七⼗六條第⼀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，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⼗七條所列事項
，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，得為不起訴之處分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254條：「被告犯數罪時，其⼀罪已受重刑之確定判決，檢察官認為他罪雖⾏起訴，於應執

[17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28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/59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3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4


⾏之刑無重⼤關係者，得為不起訴之處分。」
   微罪不舉，⽩話來說就是：⾮常微⼩的罪，⼩到不⽤舉發（也就是不需要⽤刑法制裁）。[18]

   如果B後來發現A的家境困苦⽽不想繼續告，檢察官也不能直接撤案，還是必須把程序跑完，這是因為竊
盜罪屬於「⾮告訴乃論」。可參閱：楊舒婷（2019），《什麼是告訴乃論與⾮告訴乃論？和公訴與⾃訴
有什麼不同？ 》。

[19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：「被告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
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⼗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，得定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
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，其期間⾃緩起訴處分確定之⽇起算。」另請參閱：喬正⼀（2022），《什麼
是緩起訴？緩起訴與緩刑的差異？》。

[20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：「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，⾮有下列情形之⼀，不
得對於同⼀案件再⾏起訴：……。」

[21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：「
I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，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⼈之聲請撤銷原處分，繼續偵查或
起訴：
於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。
⼆、緩起訴前，因故意犯他罪，⽽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。
三、違背第⼆百五⼗三條之⼆第⼀項各款之應遵守或履⾏事項者。
II 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，被告已履⾏之部分，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。」
簡單來說，就是把原先就應該起訴的竊盜罪先暫緩起訴，等⾏為⼈真的於2年內⼜故意犯罪或有其他法定
事由時，才真的起訴。」

[2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、2項：「
I 犯罪之被害⼈得提起⾃訴。但無⾏為能⼒或限制⾏為能⼒或死亡者，得由其法定代理⼈、直系⾎親或配
偶為之。
II 前項⾃訴之提起，應委任律師⾏之。」

[23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30條：「
I 法院應將⾃訴案件之審判期⽇通知檢察官。
II 檢察官對於⾃訴案件，得於審判期⽇出庭陳述意⾒。」

[24]

   ⺠法第12條：「滿⼗⼋歲為成年。」
⺠法第13條：「
I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⼈，無⾏為能⼒。
II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⼈，有限制⾏為能⼒。」
⺠法第15條：「受監護宣告之⼈，無⾏為能⼒。」

[2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32條：「⾃訴⼈於辯論終結前，喪失⾏為能⼒或死亡者，得由第三百⼗九條第⼀項所列得
為提起⾃訴之⼈，於⼀個⽉內聲請法院承受訴訟；如無承受訴訟之⼈或逾期不為承受者，法院應分別情形
，逕⾏判決或通知檢察官擔當訴訟。」

[26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7條：「[2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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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執⾏裁判由為裁判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。但其性質應由法院或審判⻑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
指揮，或有特別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II 因駁回上訴抗告之裁判，或因撤回上訴、抗告⽽應執⾏下級法院之裁判者，由上級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
察官指揮之。
III 前⼆項情形，其卷宗在下級法院者，由下級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⾏。」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72條：「沒收物，由檢察官處分之。」[28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18條：「
I 遇有⾮病死或可疑為⾮病死者，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。
II 前項相驗，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、醫師或檢驗員⾏之。但檢察官認顯無犯罪嫌疑者，得調
度司法警察官會同法醫師、醫師或檢驗員⾏之。
III 依前項規定相驗完畢後，應即將相關之卷證陳報檢察官。檢察官如發現有犯罪嫌疑時，應繼續為必要
之勘驗及調查。」

[29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27條：「為受判決⼈之利益聲請再審，得由左列各⼈為之：
⼀、管轄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。
⼆、受判決⼈。
三、受判決⼈之法定代理⼈或配偶。
四、受判決⼈已死亡者，其配偶、直系⾎親、三親等內之旁系⾎親、⼆親等內之姻親或家⻑、家屬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428條：「
I 為受判決⼈之不利益聲請再審，得由管轄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及⾃訴⼈為之；但⾃訴⼈聲請再審者
，以有第四百⼆⼗⼆條第⼀款規定之情形為限。
II ⾃訴⼈已喪失⾏為能⼒或死亡者，得由第三百⼗九條第⼀項所列得為提起⾃訴之⼈，為前項之聲請。」

[30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41條：「判決確定後，發⾒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，最⾼檢察署檢察總⻑得向最⾼法
院提起⾮常上訴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442條：「檢察官發⾒有前條情形者，應具意⾒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最⾼檢察署檢察總
⻑，聲請提起⾮常上訴。」

[31]

   本⽂礙於篇幅，以介紹刑事訴訟法的內容為主，但檢察官的職務範圍不僅規定於刑事訴訟法，還有⺠法第
8條第1項、第15條之1第1項、第36條，公職⼈員選舉罷免法第115條，國家賠償法施⾏細則第22條第2
項等，都是檢察官的法定職務。

[32]

   法官法第89條第1項：「本法……第九章有關法官之規定，於檢察官準⽤之；其有關司法院、法官學院及
審判機關之規定，於法務部、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及檢察機關準⽤之。」
法官法第9章為「法官之考察、進修及請假。」條號從第81條⾄85條⽌，⽽法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：
「法官每年度應從事在職進修。」換句話說，檢察官也是需要進修的！

[33]

   法官法第89條第1項：「本法……第四⼗⼆條第⼀項、第⼆項、第四項、第四⼗三條第⼀項⾄第三項、第
五項、第四⼗四條⾄第四⼗六條……有關法官之規定，於檢察官準⽤之……。」

[34]

   法官法第42條第1項：「實任法官⾮有下列情事之⼀，不得免職：
⼀、因犯內亂、外患、故意瀆職罪，受判刑確定者。
⼆、故意犯前款以外之罪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有損法官尊嚴者。但宣告緩刑者，不在此限。

[3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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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受監護之宣告者。」
   法官法第43條第1項：「實任法官，除法律別有規定者外，⾮有下列各款情事之⼀，不得停⽌其職務：

⼀、依公務⼈員任⽤法之規定，不得任⽤為公務⼈員者。
⼆、有第六條第五款之情事者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者。
四、依刑事確定判決，受徒刑或拘役之宣告，未依規定易科罰⾦，或受罰⾦之宣告，依規定易服勞役，在
執⾏中者。
五、所涉刑事、懲戒情節重⼤者。
六、有客觀事實⾜認其不能執⾏職務，經司法院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⼩組認定者。」

[36]

   法官法第44條：「實任法官除法律規定或經本⼈同意外，不得將其轉任法官以外職務。」[37]

   法官法第45條第1項：「實任法官除經本⼈同意外，⾮有下列原因之⼀，不得為地區調動：
⼀、因法院設⽴、裁併或員額增減者。
⼆、因審判事務量之需要，急需⼈員補充者。
三、依法停⽌職務之原因消滅⽽復職者。
四、有相當原因⾜資釋明不適合繼續在原地區任職者。
五、因法院業務需要，無適當⼈員志願前往，調派同級法院法官⾄該法院任職或辦理審判事務者，其期間
不得逾⼆年，期滿回任原法院。」

[38]

   法官法第46條：「實任法官除經本⼈同意外，⾮有下列原因之⼀，不得為審級調動：
⼀、因法院設⽴、裁併或編制員額增減⽽調派⾄直接下級審法院。
⼆、於⾼等法院繼續服務⼆年以上，為堅實事實審功能，調派⾄直接下級審法院。
三、依法停⽌職務之原因消滅⽽復職，顯然不適合在原審級法院任職者。
四、有相當原因⾜資釋明不適合繼續在原審級法院任職者。」

[39]

   法官法第89條第1項：「本法……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第⼀款、第⼆款、第四款、第五款、第⼗七條、第
⼗⼋條……有關法官之規定，於檢察官準⽤之……。」

[40]

   法官法第15條：「
I 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、政治團體及其活動，任職前已參加政黨、政治團體者，應退出之。
II 法官參與各項公職⼈員選舉，應於各該公職⼈員任期屆滿⼀年以前，或參與重⾏選舉、補選及總統解散
⽴法院後辦理之⽴法委員選舉，應於辦理登記前，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、資遣。
III法官違反前項規定者，不得登記為公職⼈員選舉之候選⼈。」

[41]

   法官法第16條第1、2、4、5款：「法官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或業務：
⼀、中央或地⽅各級⺠意代表。
⼆、公務員服務法規所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。……
四、各級私⽴學校董事、監察⼈或其他負責⼈。
五、其他⾜以影響法官獨⽴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、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或業務。」

[42]

   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未準⽤同法第16條第3款。[43]

   法官法第18條第1項：「法官不得為有損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⾏為，並應嚴守職務上之秘密。」[4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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